教師商借同意書

茲同意商借原服務於屏東縣        國民中（小）學教師          至屏東縣政府教育處服務，商借期間自109年8月1日起至110年7月31日止。商借教師商借期間之權利義務及相關事項悉依屏東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商借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作業原則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商借教師：                         （簽章）

身分證號碼：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原服務學校校長：                    （簽章）

中華民國109年 月 日

